
发票信息确认书

鉴于，2023年 10月北京市税务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

于开展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试点工作的公告》，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

发票（以下简称数电票）。试点纳税企业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数电票后，

平台将自动发送至开票方和受票方的税务数字账户，便于交付入账，减少人工

收发。出租方及物业公司对于《租赁合同》中净租金、物业费发票的开具，将

统一由 invoice@info.nuonuo.com邮箱，将电子发票发送承租方指定邮箱。故

承租方就相关开票信息确认如下：

一、承租方开票信息

租赁合同编号 FCB1250830

承租房间号
13号楼 1层 0101/13号楼 2层 0201/13号楼 3层 0301/13号楼 4层

0401/13号楼 5层 0501/13号楼 6层 0601/13号楼 7层 0701

承租方名称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税号 91110114801184540U

发票类型

专用邮箱

手机电话

发票备注栏要求

二、承租方提供的收件邮箱为接收出租方及物业公司电子发票的专属邮箱，

请贵司谨慎处理避免频繁更换该邮箱。如发生上述信息的变更的，承租方应提前

30日以书面形式告知出租方；

三、出租方及物业方在收到承租方净租金、物业费后的 2个工作日内，将电

子发票发送至上述承租方指定的邮箱。如承租方未及时收到，应于 5个工作日内

与出租方或物业公司反馈。

确认人（承租方）：___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____

确认日期：       年    月     日


